
 

 
1 

 税务机关扣押、查封纳税人财产是怎样计算其价值？ 
税务机关在依法扣押、查封纳税人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时候，应当按照以下办

法计算被扣押、查封的财产的价值： 
一是扣押、查封商品、货物，按照当地当日市场最低收购价计算其价值；  
二是扣押、查封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按照国家专营机构公布的收购价计算其价值；  
三是扣押、查封不动产，按照当地财产评估的价值计算。  
税务机关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应当扣押、查封的纳税人的财产数量的时候，还应当包

括在扣押、查封、保管、拍卖或者变卖过程中所发生的有关费用。  
纳税人和纳税担保人以自有的未设置抵押权的财产作纳税担保的时候，该财产价值的

折算方法也按照上述原则办理。 
 


